
杞县自然资源局杞县2025-2026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工作项目

合

同

书

项目发包单位：杞县自然资源局

项承揽担单位：铭启勘测规划(河南)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项目发包单位(甲方):杞县自然资源局

项承揽担单位(乙方):

承揽人测绘资质等级：甲级； 签定地点：开封市杞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

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

第一条 工作范围：

根据自然资源厅下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全国

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对杞县(包括所有的镇、乡

等的的调查举证及建库工作，对全县区成果进行数据汇总、内外业核

查，进行成果汇交，按工作要求出具各类图、表，编写分析报告等相

关工作。

第二条 工作内容

根据自然资源部、省厅、市局工作要求，开展杞县自然资源局杞

县2025-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全面掌握2025年度地类、面积、

属性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新全县国土调查数据库，形

成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更好支撑保障新时代新形势下自然资源管

理工作，推动国土变更调查常态化。

第三条 合同经费

本次技术费用总额为：￥664500.00.00元(大写：陆拾陆万肆仟伍

佰元整)。

付款方式：杞县自然资源局杞县2025-2026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项

目完工通过国家检查验收之日起10日内，甲方一次性向乙方结清全部经

费。



.
第四条 甲方的义务

1、自合同签定之日起10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

2、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协助乙方对进场人

员的工作、生活提供必要的条件。

3、甲方技术人员应全力配合乙方在变更调查工作中相关业务及技术协

调工作。

4、甲方保证变更调查经费按时到位，以保证土地调查的顺利进行。

5、甲方负责组织乙方及相关部门，对变更调查成果进行全面自检，县

级自检合格后，及时上交验收。

第五条 乙方的义务

1、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5日内组织专业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2、乙方应当根据要求确保变更调查如期完成。

3、允许甲方内部使用乙方为执行本合同所提供的属乙方所有的国土变

更调查成果。

4、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底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5、乙方负责对甲方指定的人员进行成果数据库应用方面的培训。

第六条 变更调查完成工期

国土变更调查全部成果经国家级验收合格后上交甲方，具体日期以国

家级检查验收为准。

第七条 乙方应当于变更调查完工之日起10日内书面通知甲方自检，

甲方应当自接到完工通知之日起10日内，组织有关专家，依据本合同约定

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乙方所完成的变更调查项目进行自检，并

出据变更调查成果自检报告，向上级变更调查管理单位(部门)提出预检



⋯
申请。

对乙方所提供的变更调查成果的质量有争议的，由变更调查管理部门

组织专家裁决；其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八条 成果和资料的保密与使用：

1、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原始资料、中间及最终成果

归甲方所有。

2、乙方应对从事项目所获得的资料及成果保密。未经甲方同意，乙

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理由发表或向第三方披露提供，也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3、乙方不得复制、丢失或涂改甲方的原始资料和电子数据。

4、乙方在变更调查成果通过省级验收后，调查成果和原始资料一并

交还甲方。

5、变更调查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甲方所有。

第九条 甲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由于甲方终止合同的，乙方未进入现场工作前，甲方

无权请求返还预付经费。乙方已进入现场工作，甲方应按完成实际工作量

支付变更调查经费，并按变更调查经费的10Б乙方尝付违约金。

2、乙方进场后，因甲方原因造成停工的，应支付给乙方停工费0.5万

元(或按合同约定的平均工日产值计算),同时工期顺延。

3、甲方未按要求支付乙方变更调查经费，应按顺延天数每天总经费的

3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影响变更调查进度的，甲方应承担顺延工期的责

任。

第十条 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因乙方原因终止合同的，应向甲方按合同预算费用的



10??偿违约金，如乙方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除赔偿甲方合同预算费用的

10??；还要退还甲方预付的全部费用，并按当时银行贷款利息支付利息。

2、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且保证了变更调查经费按

时到位，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变更调查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

拖期损失费，每天的拖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经费总额的1‰计算。因天气、

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影响作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工期拖期，

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提供的变更调查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调

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变更调查成果质量不符合验收要求

(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对因此造成

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

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

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变更调查成果，乙方有

义务保密，不得向第三者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否则，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按本合同变更调查经费总额的100??偿损失。

5、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调查任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

方偿付经费总额10??违约金。

第十一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

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十二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

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

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



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双方同意调查区所在地仲裁委员会

仲裁。

第十五条 附则

1、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全部变更调查成果交接完毕和经费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业。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

项目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

银行帐号

签订日期：

项目承揽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张

印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开封自贸区支行4102110401014

银行帐号：16090101040032101

签订日期：

5


